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长宁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

持续经营能力、短期偿债能力和 

可能不能及时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风险提示公告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）作为深圳市长宁钻石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宁钻石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业务规则

的要求履行持续督导义务，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，发现以下情形： 

 一、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恶化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

公司 2018年上半年收入大幅度下滑，出现大幅亏损。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

营业收入为 29,501,283.47 元，同比下滑 69.63%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-8,216,151.77元，同比下滑 177.36%。 

目前，企业向主办券商提供的 2018年 7 月至 10月未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

表显示，2018 年 9 月、10 月营业收入为零。目前主办券商暂未取得 2018 年 11

月、12 月长宁钻石母公司财务报表、全资子公司长宁钻石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

财务报表。 

二、公司短期偿债风险 

公司 2018 年半年报（未经审计）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短期借款账面余额为

5100.00 万元，货币资金 241.27 万元，公司提供的母公司 2018 年 10 月（未经

审计）资产负债表显示短期借款账面余额 5053.00 万元，货币资金 38.31 万元，

存在短期偿债风险。公司为非关联方深圳市爱度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万元

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时提供贷款金额的 10%定期存单作为质押担保。 

结合公司目前持续经营能力，如债权人或被判决要求公司按照约定承担偿还

责任或履行义务，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三、公司可能存在不能及时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

 由于公司未补选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目前董事长王宁同时兼任

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职务。公司董事会人数不足法定最低人数 5 人，

监事会人数不足法定最低人数 3人。同时，公司员工存在大量离职情况。公司披



露的 2017 年报显示，2017年末公司在职员工为 40人，根据公司 2018 年半年报

显示，2018 年 6 月末公司在职员工为 28 人，根据公司向主办券商提供的 2018

年 10月公司在职员工社保缴费清单显示，在职员工人数为 11人。 

 东吴证券作为长宁钻石的主办券商，已经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，将上

述事项可能面临的风险告知长宁钻石，并已告知公司应当尽快解决公司目前经营

异常等问题。对于发现的问题及事情的进展，主办券商将督促公司进一步提高规

范意识，严格执行有关内控制度，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同时，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其

短期偿债及长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 1 月 29 日 


